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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平罗县总决算公开内容的说明

根据《预算法》和《平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批准 2024 年财政决算的决议》(平人常发〔2025〕43 号)，

现将平罗县 2024 年财政总决算予以公开。

总决算的公开内容包括文字和表格两部分。文字部分包

括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平罗县 2024 年财政决算草

案报告》和其他事项说明。表格共公开 16 张表：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

基本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决算

表、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政府性基金收入

决算表、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决算

表、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

付决算表、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表、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

算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执行情况、政府债务

情况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表。



平罗县 2024 年财政决算草案

──2025 年 8 月 26 日在平罗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平罗县人民政府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平罗县 2024 年财政决算（草

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2024 年，平罗县财政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地方发

展实际，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切实

兜牢“三保底线”，全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大民生事业投入

力度，财政收支执行有效，经济发展平稳健康。

一、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平罗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2024

年县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9000万元，实际完成87430

万元，同比增长 3.2%，为年度预算数的 98.2%。批准的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41264 万元，实际完成 425456 万元，为变动

预算数的 87.6%，同比下降 5.9%。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情况：2024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为 513536 万元，其中，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7430

万元、自治区返还性收入 20091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1155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120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转贷收入 36236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77317 万元（含上

年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 5234 万元）、调入资金 99 万

元。总的财力扣除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5456 万元、专

项上解支出 818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7162 万

元后，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 60100 万元。全年收支总量

相抵，实现收支平衡（具体见附件 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平罗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6600万元，年度中间调减预算24055

万元，调整后预算数 12545 万元。实际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完成 1254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同比下降 48.8%。

批准的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26287 万元，实际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7991 万元，为变动预算数的 50.6%，

同比增长 89.3%。

政府性基金财力情况：2024 年政府性基金总财力为

97575 万元，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2545 万元，

上级补助收入为 3908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44100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1843 万元。扣除本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2799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2213 万

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 27371 万元。全年收支相抵，

实现收支平衡（具体见附件 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0 万元，全年完成收

入 51 万元。按照《预算法》规定，统筹调出到一般公共预

算资金安排使用，安排用于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

整支出等。上级补助收入 11 万元，上年结余资金 18 万元，

本年支出 22 万元，结转下年继续使用的资金 7 万元。全年

收支相抵，实现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51501 万元，支出完成

4718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 50893 万元（具体

见附件 3）。

二、2024 年预算调整情况

2024 年平罗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批准县本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政府性基金预

算调整至 12545 万元。2024 年自治区财政厅安排平罗县限额

内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16236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300 万元、再融资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900 万元，按照《预

算法》规定，报请县人大常委会对 2024 年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收支进行了调整。

三、2024 年自治区转移性支付资金执行情况

2024 年度自治区补助平罗县转移性支付资金 431888 万

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71246 万元（含返还性收入）(具

体见附件 4)，专项转移支付 80306 万元（含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具体见附件 5)，债务转贷收入 80336



万元。

四、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2024年自治区核定平罗县政府债务限额为548684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467012万元，专项债务81672万元。截止2024

年12月31日，平罗县限额内政府性债务余额512004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450456万元，专项债务61548万元。全县政府

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范围内。



2024 年度总决算公开名词解释

1.政府预算体系：具体包括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这四本预算组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

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

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3.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国家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

发行彩票等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

展的收支预算。其收入归属政府，不归属任何部门。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

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编制，不列赤

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

法律法规建立，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

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包括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

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等内容。

6.财政总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

和，反映本地区当年组织的财政收入总规模。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

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

入中地方所得部分。

8.税收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

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向经济单位和个人强制地、无

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

性三大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组织财政收

入、调节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

9.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

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

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财政

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根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

定，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其他方式

筹集具有专项用途的资金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各种基金、资

金、附加和专项收费收入。

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即通俗所称财政支出，指政

府对上级转移性收入、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有计划的分

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12.政府性基金支出：是指政府用筹集的政府性基金收

入安排的支出。



13.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因社会保险关系从异地转

入本辖区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4.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因社会保险关系从本辖区

转出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5.地方政府债券：从 2009 年起，为支持扩大内需，增

加政府投资，财政部每年代理地方政府发行一定数额的政府

债券。这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财政职能、平衡财政收支、按照

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方式。自 2015 年

起，财政部通过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存量债务本金，

地方财政此后主要负担债务利息支出。

16.财政体制：是处理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

度，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

基本要素。

17.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财政体制

和政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包括

为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而设立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用于办理特定事项设立的专项转移支

付。财政转移支付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

目标，应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应建立健全

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

1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

保持预算的稳定性，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可以设立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门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

收支缺口，安排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的监督。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主要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结余收入以

及盘活存量资金补充。

19.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财政部门代表政府设置国

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性资金均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收缴、支付、管理的制度。

20.政府采购制度：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

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

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1.“三公”经费：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

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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